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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得逆耳之声，
“疾在腠理”不自知

段晓明说，“我的家庭从祖父辈就饱受

党的恩情”，因此他从小就立志成为有用的

人。但随着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手中的权

力越来越大，他与自己的初心渐行渐远。

“我的前半段人生可谓顺风顺水。”段晓

明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后又考

上硕博连读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后，段晓

明回到医院，多次被破格提拔，从科室主任、

副院长，到党委书记、院长，仅用了5年时

间。“担任衡阳市中心医院院长时，他才40岁

出头。”审查调查人员介绍，仅一年，他又作

为优秀人才被选调至长沙市中心医院担任

院长。

“自认为比别人有能力、有见识、有眼

光，听不进意见。”段晓明在忏悔书中这样分

析自己。

据介绍，担任长沙市中心医院院长后，

他的年度测评结果并不理想，但他不以为

然，没从自身找原因，反而怨天尤人，认为自

己付出太多、回报太少。

2009年，他到长沙第四医院担任院长

后，更加听不得逆耳之声，身边同事对他的

普遍印象是“喜欢搞一言堂”。审查调查组

也查实，仅2014年至2016年间，他就多次违

反议事规则，以院长办公会等方式，按照自

己的意愿研究通过重大项目，将医院年度釆

购设备、重大项目建设等指定给亲属或特定

关系人承揽……“彼时的段晓明还经常以协

调工作为名，在高档饭店安排宴请，为自己

拉关系；出入会所，违规接受商人老板的宴

请和红包礼金。”审查调查人员说。

把控项目为敛财，
“病在肠胃”任发展

“自己为组织作了贡献，认为功可以抵

过，违纪了组织也会包容我”，这是段晓明为

自己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所找的“心理安慰”。

自恃劳苦功高，觉得医院取得的成绩都

归功于自己；自以为手段高明，一切都做得

很隐蔽……段晓明在这般“自信”的支撑下，

肆无忌惮，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

在其贪腐之路上，其妹段某春和情人彭

某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1年，段某春挂靠多家医药公司，向

长沙市第四医院销售药品。段晓明利用职

权向下属打招呼，在药品的进院审批、药价

调整、药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几年间，

其妹从中获利800余万元，段晓明与妻子则

心安理得收下了妹妹的巨额“谢意”。

在段晓明的帮助下，彭某不仅挂靠药品

公司向长沙市第四医院销售药品，还与他人

合作向该院销售多种医疗设备、承接急诊楼

声光电改造及手术麻醉信息系统等项目，从

中获利数千万元。段晓明则与彭某一起收

受医疗设备经销商、项目工程承包商奉上的

数百万元好处费……

“他一手把控了医院药品、医疗设备、耗

材采购及基建项目等，连保安和物业保洁服

务项目都不放过，甚至叫停医院已公开的招

标项目，只为让‘熟人’中标。”审查调查人员

介绍说，段晓明俨然把医院当成谋取私利的

“自留地”。

“为避免被查处，他自己通常不出面，主

要是由其妹妹等特定关系人出面经办具体

事项……”长沙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段晓明试图以看似隐蔽的“套路”掩盖其违

纪违法事实，但实则是掩耳盗铃。

干扰巡察对抗审查，
“病入膏肓”难自医

2018年7月3日，长沙市委第三巡察组

对该市第四医院开展专项巡察。巡察组进

驻后，段晓明以对接工作为幌子向部分科室

负责人打探巡察谈话内容，并要求他们不要

透露其就药品、设备采购和基建项目等事宜

打招呼的情况。巡察组向该院党委交办信

访件，要求限时办结，他却公然在院长办公

会上决定此事不提交党委会讨论，并对巡察

组的多次督办故意拖延、敷衍。

后来，感觉自己问题败露，段晓明一方

面安排彭某退还收受的部分钱款，一方面同

相关人员进行串供。他还向其妹段某春

“面授机宜”，让她否认在长沙市第四医院

做过药品业务，并转移名下资产、更换车辆

和手机……

在段晓明看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殊不知，百般掩饰皆为徒劳。2018年10月

19日，他被采取留置措施。

接受审查调查初期，他将自己被查处归

咎于在医院改革中得罪了人被举报，心怀怨

恨，同时又暗藏侥幸心理。经审查调查人员

耐心教育引导，“讳疾忌医”的段晓明才逐渐

意识到，自己的贪腐之“病”已入“膏肓”，“自

己已经犯下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错误，已经违

法犯罪，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

2019年4月，段晓明因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4名涉案人员被一同移送。

起诉：
离婚后父亲不再支付生活费

2015年9月，时年18岁的王小浩考取

了湖南某所大学，系四年全日制在校大学

生，每年学费及住宿费为12700元。

同一年，王小浩父母的感情出现了问

题，年初便分居。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小浩

的父亲王军承担了王小浩所需的教育费

用，除了王小浩大一、大二学年的学费及住

宿费，王军还会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向王

小浩支付大一、大二在校期间生活费。

2016年5月，在王小浩读大一时，他

的父亲向长沙县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被

法院判决不予准许。然而，王小浩父母的

矛盾却没有缓解。2017年4月24日，在王

小浩读大二时，王军再一次向长沙县法院

提起了离婚诉讼。

按照法院判决，王小浩母亲李丽和王

军各自拥有一个仓库的管理和使用权。此

外，家里的两层楼自建房归了李丽，家里的

冰箱、空调、液晶电视、女士摩托车等日常

生活用品也都归了李丽，王军则分得了自

建房旁边的杂屋和一辆马自达牌小轿车。

李丽上诉后，2017年12月5日长沙市

中院维持一审判决，并要求王军再支付李

丽3万元。

尽管一直在打离婚官司，但那时候的

王军并没有忽视儿子。2017年7月，在二

审判决之前，王军还为王小浩支付了大三

学年1.4万元学费及住宿费。

但此后，王军再没有向王小浩支付任

何费用。2018年，王小浩向长沙县法院起

诉了自己的父亲，要求王军支付他抚养费

2.8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

年7月1日按每月2600元的标准计算的生

活费，也就是一直支付到他大四毕业。

法院：
儿子应独立承担对外债务

在王小浩起诉的2.8万元抚养费中，

包括了一笔2万元的债务。王小浩表示，

这是为了读书借的钱，他希望作为父亲的

王军能帮助他偿还这笔债务。

对于儿子的诉求，王军也很为难。“我

与李丽离婚后，小浩随李丽生活，李丽已分

得相关房产并占有离婚时我分得的房产，

相关收益足以生活富足。而我四处举债，

无力负担相关费用。”他认为，儿子王小浩

已成年，他已经没有义务向王小浩支付抚

养费。

对于王小浩所说的2万元债务，法官

向出借人进行调查，对方称借款暂未归还。

到底王军要不要替儿子偿还读书欠下

的债务，并且支付儿子的生活费？法院审

理认为，如上述借款确实存在，因王小浩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独立承担对外

债务，王小浩直接要求其父亲向其支付该

2万元金额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此外，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

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

的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相关规定，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

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

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

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也就是说，只有未成年人、丧失或者未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

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才有权向父母

索要抚养费。父母为成年子女大学期间主

动支付抚养费，虽然是一种常态，但这只能

是父母在道德上的义务，并不是法定义务。

本案原告王小浩已年满18周岁，属成

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接受国

家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并非公民的法

定义务，父母也无义务承担因此而造成的

各种费用。目前，国家为保证大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出台了一系列助学政策，大学生

完全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等方式

顺利完成学业，而不应完全依靠父母。因

此，法院对原告王小浩要求被告王军支付

抚养费和生活费的诉请，亦不予支持。判

决驳回了原告王小浩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父母离婚，儿子借钱读书

大学生起诉父亲索要抚养费，结果被驳回
《潇湘晨报》周凌如

2017年，对于正在读大学的王小浩来说是特别的，父母离婚，生活费、学

费没了着落，为了读书，他欠下了2万元的债。

一年后，21岁的王小浩一纸诉状递到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法院，起诉自

己的生父王军，要求王军支付抚养费（读书欠债2万元和抚养费8000元），还

要按每月2600元支付生活费，一直到他大四毕业。

日前，长沙县法院审理了这起特别的抚养费纠纷案。法院认为，父母给成

年子女支付抚养费属于道德义务而非法定义务，驳回了王小浩的诉求。

叫停医院已公开的招标项目，只为让“熟人”中标
“讳疾忌医”的医院院长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中国纪检监察报》甘艳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

人，而是自己；最终打败自己

的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

是湖南省长沙市第四医院原

党委委员、院长段晓明以身破

纪、以身试法付出惨痛代价后

的幡然悔悟。近日，段晓明涉

嫌受贿案一审开庭审理。

段晓明，1963年出生，曾

任衡阳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长沙市中心医院党委委

员、院长，长沙市第四医院党

委委员、院长。2018 年 10

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段

晓明被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段晓明违反政治纪

律，干扰巡视巡察工作，对抗

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违规经营或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其亲友、特定关系

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反

组织纪律，违反议事规则，不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

生活纪律；利用职权为他人谋

利，单独或伙同家人和特定关

系人索取、收受巨额财物。


